
 
實務指示 11.1 

 

單方面、中期及非正審 

的強制令（或禁制令）申請 

 

第一部 - 迫切申請的程序 

一般事項 

1. (a) 除特殊情況外，申請須以誓章形式向法官或常規聆案官提出。 

 (b) 若該申請是向法官提出的，申請人須向法庭書記查詢有關手續；若申請是向常規

聆案官提出的，申請人須前往登記處櫃枱，呈交註有適當標記的文件。 

向法官提出的迫切申請 

2. (a) 任何律師如需要提出迫切申請，必須盡早聯絡法庭書記，並按法庭書記的指示向

一位有空處理該項申請的法官或暫委法官提出申請，此辦法適用於週一至週五的日

子。 

 (b) 若在法庭一般聆訊時間內沒有法官能騰空處理上述申請，或是基於某些良好理由

，申請不能提早作出，則當值法官會在下午4時半處理該申請。 

 (c) 逢週六上午9時至中午12時，法庭都有當值法官候於內庭，律師可直接與法官的

書記聯絡。 

 (d) 上文未有提及的其餘時間，律師應按一般做法致電當值法官的居所與他聯絡。 

 (e) 律師須分辨清楚，迫切申請屬於需要法庭即時頒發命令的申請，是有別於那些不

一定需要法庭即時頒發命令，但為着保密的緣故而需要單方面作出的申請。若是後

者的情況，律師應按一般做法向法庭書記要求約見法官。 

 (f) 律師應緊記，若強制令（或禁制令）申請並非迫切至需要法庭即時頒發命令，而

只是為保密目的需要進行單方面的聆訊，則申請不應向當值法官作出。律師應按一

般做法向法庭書記要求約見法官。 



向聆案官提出的迫切申請 

3. 任何律師如需要向聆案官提出迫切申請，應與常規聆案官的書記聯絡，安排約見常規

聆案官；若常規聆案官須處理其他事務，則書記會安排另一位有空的聆案官處理此事。 

 

第二部 - 申請強制令（或禁制令）時所需資料 

一般事項 

4. 凡單方面向法庭申請批准、延長或撤銷中期或非正審強制令（或禁制令），所有文件

（包括要求法庭頒發的命令的擬稿）都必須在聆訊前盡早送交法庭，以便法官在聆訊前能

審閱和了解文件內容。 

5. 一般而言，訴訟人在作出申請前，需先行發出傳訊令狀或原訴傳票，以及就支持單方

面申請強制令的誓章進行宣誓（第29號命令第1條規則） 

6. 若訴訟人在單方面聆訊中口頭提及一些未有在證據中或辯論概要中披露的資料，他必

須向法庭作出承諾，以補充誓章述明該等資料，並將誓章呈交法庭存檔及送達訴訟各方。 

7. 訴訟人若因極特殊的情況而未能嚴格遵行本實務指示的規定，則應向法庭解釋未能遵

照指示的原因。 

 

誓章 

8. 用以支持申請的誓章，內容應限於提供必要的證據，以便清晰、扼要及公正地述明有

關事實。 

9. 誓章內容不應載有陳詞及論據。 

10. 隨誓章呈堂的證物必須與申請中的爭議點有關，文件若非必需和重要，則不應呈交作

為證物。 

11. 用以支持申請的誓章必須清楚扼要地述明： 

 (a) 向被告人提出申索的事由； 

 (b) 申索非正審濟助的事由； 

 (c) 就申請人要求法庭頒發的命令中的每一條款，述明以單方面方式向法庭作出申請



的支持事由；這包括申請人就有關申請而向被告人發出的通知書的詳情（如有的話

），或是沒有給予被告人通知書的原因； 

 (d) 被告人在答覆書內力稱或可能在答覆書內力稱的說法，不論這些答覆是針對訴訟

中的申索或是針對非正審濟助申索而作出的； 

 (e) 申請人已知的一些可能會導致法庭不批准濟助（或是不單方面批准濟助）的事實

；及 

 (f) 申請人確實申請甚麼濟助。 

 

辯論概要 

12. 申請書須連同辯論概要一併呈交，辯論概要須簡潔確切地列明為何申請人認為該案： 

(a) 符合法庭頒發申請人所尋求的命令的要求；及 

(b) （若適用的話）存在法例中引致指定的特殊情況，因而法庭有理由頒發全球性強制令

（或禁制令）。 

辯論概要應指出證據內哪些段落是該項申請的依據。 

13. 送交法庭的辯論概要必須連同法庭命令及證據送達給對方。 

 

命令 

14. 單方面申請濟助的申請人須備妥一份要求法庭頒發的命令的擬稿，連同與申請有關的

文件送交法庭，該命令擬稿內須具體列明申請人要求法庭批准的濟助。申請人須視乎情況

作出某些承諾，不同案件所要求的承諾可能相差很大。一般來說，申請人須要： 

(a) 對損害賠償作出承諾； 

(b) 承諾立刻以適當方式通知被告人該項命令的內容； 

(c) 在資產凍結令(Mareva injunctions)的申請中，承諾支付收到有關法庭命令的通知書

的第三方為遵行法庭命令而支付的合理訟費及支出； 

(d) 若未曾開展訴訟的話，承諾立刻展開訴訟程序；及 



(e) 若誓章擬稿未經宣誓，或某項事實是在法庭內口述提供的，承諾就誓章進行宣誓或以

誓章確認訴訟人在法庭口述的事實。 

15. 按一般規定，法庭命令應包含一些條文說明下列事項： 

(a) 被告人可在接獲通知後，申請撤銷或更改命令； 

(b) 進行各方之間的聆訊的日期；及 

(c) 法庭暫時不就訟費作出命令。 

16. 現有的實務指示第12.1、12.2及12.3頁已合併為本實務指示，並由本實務指示取代。 

17. 本實務指示於1999年2月1日生效。 

 

日期：1998年12月31日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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